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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2001.12.912.10)论文选登〗在我国，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作为

一种新颖的律师事务所形式，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法》所确认。现在，在全国近万家律师事务所中，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的比例已经占30%。特别是在京、沪和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尤显突出。笔者作为国内

一家较早试行合伙制管理模式和较早转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的合伙人，想就自己事务所十余年来摸索合伙制管理的经验

、教训、心得整理成篇，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关注合伙

律师事务所的制度化建设。一、关于合伙人问题解决合伙制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问题的核心，是要让准备一起合伙的律师

真正认识合伙人间彼此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意义。因

为只有认识到合伙人彼此间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间

才可能产生同志，达成共识，真诚沟通，善于妥协。在此基

础上，制定一个具有共同执业目标，有一定前瞻性、可操作

性，反映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初期合伙人共同意思的合伙协议

和相关的事务所管理制度。对于无限连带责任的实质意义，

作为要参与合伙的律师都能就其责任的承担形式简单说出个

一、二、三。但是，作为我国的律师，恐怕很少有人处理、

经手过一二宗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案件。当我们这些长期

经办有限责任案件的律师，偶尔处理一些无限责任的案件，

或连带责任的案件时，都会觉得“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

”确是一种蛮重的责任承担形式。但作为一个加入合伙人的



律师，你必须十分清楚，你要加入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成为

一个合伙人，你须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相

加的“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你在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这个机构、群体里，不论是谁的过失，需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时，都有你一份，这叫连带；如果对外需承担的责任足够大

，则无论你躲到天边，也让你赔个底掉，这叫无限。中国目

前尚无一家律师事务所承担过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但这是

早晚的事。京、沪两地都出现了当事人对律师事务所主张巨

额赔偿的诉讼案件。1、合伙人是同志，不是搭伴挣钱的哥们

。同志这个词现在用的有些生。说合伙人是同志，不是说合

伙人彼此搞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也跟

解放全人类这种伟大理想沾不上边。但抛弃了公职，告别了

仕途的律师，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准备毕

其终身，倾以全力躬耕于此一亩三分地的自己家园，对于一

般的凡人俗夫而言，在这短短的人生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壮

举。由此而言，与一些什么样的人一起成此壮举，恐怕谁都

会说，这些人得有相同的志向，共同的兴趣。但也许是因为

这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兴趣太虚了点，也许又由于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组建时的一些程序性要求，自己建立、寻找执业机

构抓紧挣钱养家的现实太逼人，因此，目前许多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在组建初期，不经意中，寻找合伙人、发展合伙人的

过程简单到了找个搭伴赚钱的哥们。这是在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发展中从根子上埋下的一个隐患，是造成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发展中分裂、制度规章无法健全的一个根源。2、合伙人应

有共同的基本理念。几个挺忙的律师凑在一起想搞个合伙制

律师事务所，聚聚散散，点灯熬油多少回，肯定是有目的的



。不管这些目的中有没有要为中国律师业的崛起而奋斗，有

没有要创世界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宏图大愿，这些其实并不重

要。因为这种宏图大愿在三五个人凑在一起办所的时候也只

是挂在天花板上的一颗葡萄，能不能吃上那是20年后的事，

但理念对于这些合伙人而言却是应当一致的。我们为什么走

到一起，我们要建个什么样的事务所？目前，中国律师发

展20年，事务所数量近万家。在林林总总的事务所当中，自

己的事务所该建成综合的还是专业的，专业中该是搞海事的

还是搞房产，做非诉还是做诉讼，这应当有一个共识。事务

所眼前目标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于全体合伙人的现

状越好。只有适合现状，才有相对稳定，有了相对稳定，才

有稳定中的发展。当然，这一基本目标的确立，绝非是几个

人凑在一起聊一回天、喝两杯酒就能达成的，而必须根据合

伙人的特点来决定。这里涉及到合伙人的般配问题。如几个

留洋十余载和几个国内摸爬滚打十余载的律师一起谈建什么

所、或几个摸爬滚打十余载和几个初出茅庐的律师谈建什么

样的所，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结果，这属硬拧。像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还不如各自找合适的事务所加盟。3、建所初期合伙

人须般配。合伙人的般配主要表现在合伙人彼此的志向、学

历、经历、为人、年龄、创收能力等方面基本相当。这也就

跟结婚一样，讲究个门当户对、半斤八两。如果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建所初期的合伙人结构中一开始就有个老大，这个老

大创收上高出其他合伙人许多，年龄上长出其他合伙人许多

，则合伙人会议往往会形成一言堂，所内的权利也会集中到

老大一人身上。这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除非老大非常明智，

在日后事务所发展过程中能够让贤，否则待其他的合伙人成



长起来以后，不是为事务所的权力和分配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就是其他的合伙人愤而出走，另觅高枝。因此，建所初期

合伙人的不般配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4

、合伙人不应以出资多少论权利。毫无疑问，一个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开张，开门七件事都要一个钱。因此，合伙人肯定

需要出资。但在合伙人出资问题上，合伙的性质决定，合伙

这种形式是最典型的人合型，而非资合型。因此，司法部《

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合伙人必须在本所专职

从事律师业务。笔者认为，在中国现状下，对于合伙人出资

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原则上合伙人应等额出资。现行

法律规定合伙律师事务所开业的资本金仅为人民币10万元。

虽然有的地方规定了事务所开业的办公面积等标准，但租房

等的费用是可分期支付的，因此，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如要简

单地开业，10万元也是够的。在目前经济水平下，几个合伙

人凑在一起，就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借借当当也是能筹措

这10万元的。（2）如有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选择建设综合规

模所的方向，事务所硬件、软件、聘用律师、工作人员等均

需较大投入，费用确需投入在百万元以上，则合理的做法亦

应当是通过事务所借贷。事务所借贷中最可能实现的就是经

济上较有承受能力的合伙人多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事务所的

贷款。事务所以高出银行存款利息和其他合伙人均觉合适的

利率，规定一个适当的期限，向出借的合伙人还本付息。（3

）对于建所以后新加入合伙人的出资，最简单，也是最能被

大部分合伙人接受的方法，就是平均分摊原有合伙人的出资

。另一种做法则是按事务所成立到新合伙人加入的年限乘一

个提高系数由新的合伙人分摊。新合伙人分摊出资的期限可



以规定为若干年。5、合伙人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合伙

人在事务所中的权利、义务的行使，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健

康、平稳发展的关键。一个健康发展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其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必然体现了公正、公平、能充分反映

全体合伙人的意志，故而能调动全体合伙人的积极性并带动

其他律师和工作人员，使事务所进入良性运行。合伙人的权

利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合伙人享有对事务所重大问题

充分而平等的决策权。合伙人在事务所内部对重大问题行使

决策权的充分程度应当表现为合伙人对合伙协议或章程规定

的重大事项，诸如合伙人对入伙、退伙、事务所设立分支机

构、清算、分配方案制定、年度预、决算的批准以及合伙协

议和章程的修改等的表决权不应受到限制。平等行使决策权

，表现在合伙人就事务所重大问题的决策进行表决时，每个

合伙人只能有一个表决权，且每一表决权应当一致。（2）合

伙人享有按照分配方案分红和分配积累财产的权利。合伙事

务所的分配制度影响到合伙人的切身利益。分配方案的制定

是一件十分敏感、棘手的事情。因此，首先要把分配制度的

方案列为所内大事，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章程规定

的议决事规则通过，才能保证具体方案的实施能得以公正进

行。由于分配方案由合伙人会议按合伙协议、章程规定的议

决事规则通过，合伙人在对分配方案进行表决时，会结合事

务所发展的要求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对分配方案进行充分的

酝酿、讨论，最终表决通过。表决通过的分配方案，基本上

反映了大部分合伙人的分配需求和事务所发展的成本需求。

制定分配方案的基本原则还应当是我们古老而传统的“多劳

多得”辅之以占用成本多、分摊费用也多或分配相应减少的



方法。最终每个合伙人创收的高低和占用所内成本多少的不

同，每个合伙人实际分配的数额也不同。一个经合法表决通

过的分配方案对每个合伙人作出的分配结果，是保障了每个

合伙人分配权利的。（3）合伙人有平等的参与事务所管理的

权利。合伙人在事务所中参加管理的形式表现为当事务所主

任、管委会主任、执行合伙人、管委会成员等。对于事务所

主任的问题，在事务所内部和司法行政机关都比较敏感。合

伙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谁当？管理机构如何产生？这种重大

问题必须经合伙人会议民主决策以后产生。毫无疑问，事务

所在不同阶段，某个合伙人的作用会显得突出一些，这是正

常的。某一合伙人当了主任，是全体合伙人信任。但其他合

伙人都有与该当主任合伙人一样平等的当主任的权利，仅仅

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选上。需要强调的是，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主任职务和其他管理岗位都应是有期限限制，不能搞终身

制。哪怕事务所主任轮流坐庄也会强过主任终身制。合伙人

的主要义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按合伙协议的规定完成

出资。合伙人出资是必须的，但不能以出资多少论权利，前

文已述，不再另表。（2）必须参加事务所的业务和管理。目

前，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中存在挂名合伙人的现象。一些合伙

人虽为事务所的合伙人，实际上另有他业。这种情况不仅影

响了事务所的发展，而且违背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不得

兼职的规定。同样，对于今后事务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合伙

人关系的处理留下了隐患。（3）彼此承担连带责任。前文已

述，不再另表。二、关于合伙人会议问题1、合伙人会议的主

要内容。合伙人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应当是合伙所所内的重大

问题。当然，一个合伙制事务所在不同的阶段，合伙人会议



的次数和讨论的内容会不尽相同。如建所之初，三五个合伙

人凑在一起也方便，一年开个十次八次会也无妨，讨论到给

律师发支什么笔也行。这种情况，随着事务所规模、业务的

增加，合伙人数量的增加，自然都会变化。但无论怎么变，

合伙人会议一年至少开一次。在一年只开一两次的情况下，

则必须通报议题，以提高会议的效率，减少扯皮。同时，会

议不管如何开，下列内容必须经合伙人会议讨论通过：事务

所的发展规划；事务所的主任人选；管理委员会或执行合伙

人的人选；分配方案，合伙人的吸收、退出、除名；协议、

章程的修改；事务所的合并、终止、清算；事务所每年的预

算方案；事务所律师、工作人员的待遇等。2、合伙人会议的

决事规则。能否开好合伙人会议，是一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能否保持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如何开好一个合伙人会议，

会议的议决事规则的制定和使用则尤显重要。从客观上讲，

中国人由于长期的封建和集权传统，很好运用民主的决议事

规则的习惯尚未成熟。而在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本文在前面

已经讲到了合伙人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缘何而来。各合伙人

出资相当，共同经营，因此每个合伙人地位相当，不存在谁

臣服于谁，也不存在谁依赖于谁。因此，合伙人的意志只能

被影响，不能被强迫。影响哪怕用哥们义气也是合理范围，

强迫哪怕隐藏在字里行间也是一种污辱。合伙协议应当规定

是一致通过。4/5通过、2/3通过的事项，由合伙性质决定，最

好少用简单多数通过的事项。在合伙事务所发展到一定规模

，合伙人数量较多时，一致通过的事项也应慎用。笔者所在

事务所在合伙人会议中，对会议议题采用了严格的合伙人一

人一票无记名表决方法，在对合伙人会议议题进行充分讨论



，并听取提案人情况介绍后，再严格采用一人一票的无记名

表决，保证了合伙人民主权利的充分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3、合伙人会议下的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合伙人制度。管理

委员会和执行合伙人制度是合伙人会议的执行机构。这两种

形式现已经为诸多合伙制所所接受。规模大一些的采用管理

委员会，一般的则采用执行合伙人。至于事务所主任的地位

，实际上他只能靠到管委会主任或某一个执行合伙人的地位

上。笔者认为，在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主任不是

一个合伙人会议下的执行机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也不应采

用合伙人会议下的主任负责制。因为合伙的性质决定，主任

的责任是由全体合伙人连带的。（1）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

会是由合伙人会议选举产生、在合伙人会议休会期间负责事

务所日常管理工作的常设机构。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合

伙人会议授权，对合伙人会议负责。但就中国合伙制律师事

务所的现状而言，大部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数量尚

在10人以内。因此，在日常工作中，管理委员会应当多听取

一下其他合伙人的意见，以避免出现在具体问题上与具体的

合伙人发生冲突。但同时应在管理委员会的职权中明确，其

所作出的决定，代表全体合伙人利益，单一的合伙人无权拒

绝执行。（2）执行合伙人。执行合伙人同样由合伙人会议选

举产生，在合伙人会议休会期间，负责事务所日常管理工作

。执行合伙人的权力来源于合伙人会议的授权，执行合伙人

应对合伙人会议负责。实践中，有的事务所采用主任负责制

下的执行合伙人制度，执行合伙人对主任负责，主任对合伙

人会议负责。由于笔者认为合伙人会议下的主任负责制容易

产生集权和专横，因此，合伙人会议下主任负责制产生的执



行合伙人制存在同样问题。4、合伙人会议应当是弘扬民主、

维护集中的场合。民主集中制无疑是一项非常好的政治制度

。笔者曾与美国一家大型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探讨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的管理方式。该合伙人笑答，中国不是有一个民主

集中制吗？管理合伙制事务所的最好方法就是民主集中制。

看来民主集中制是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合伙人在执业

过程中，因执业的压力，事务所内部管理中的摩擦，个人性

格和生活方式的因素等，均会产生很重的精神和体力压力，

特别是精神压力的释放需要一个场合和对象。一般而言，合

伙人来自工作中的精神压力很难在家人和朋友中得到释放，

原因是听众不能根据其精神压力的状况给予明确的解决方法

。因此，合伙人释放精神压力的最好场所是合伙人会议。让

合伙人在合伙人会议上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用争论、辩

解、劝慰、乃至用哭诉等方式，尽情渲泄精神压力，最终达

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的环境，是合伙人会议应当具有的作

用。现在有不少合伙所的管理者，惧怕召开合伙人会议，或

者拖延，或者草草结束，不给合伙人以精神压力渲泄的机会

，日积月累，最终爆发大的冲突。三、关于事务所的分配问

题事务所的分配问题，是关系全体合伙人和律师的收入，关

系整个事务所业务发展，也是关系事务所稳定的大问题。一

个好的分配制度，必然能使事务所的业务收入增加，合伙人

、律师的分配增加，事务所业务人员趋于稳定。从我国目前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整体水平而言，事务所分配制度制

定的原则应当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目前的部分合

伙所的分配制度恐怕是讲究效率太多，兼顾公平不够，突出

的表现就在于完全按创收决定分配。形成了合伙人、律师单



打独斗，自己闷头发财而不讲合作的趋向。关于分配制度的

规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分配制度一定要经充分

酝酿，征求全体合伙人意见。因为分配制度关系到每个合伙

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合伙人对分配制度的制定肯定会非常关

注，讨论也会十分积极。由于每个合伙人创收水平、业务方

向、客户类型，以及参与事务所管理的程度等方面的不同，

对于分配制度中的具体标准出现不同观点也是十分正常的。

但只要分配制度是经合伙人会议正当程序表决产生的，则每

个合伙人会较心平气和地接受。反之，如分配方案是由少数

合伙人敲定，未经全体合伙人充分讨论，又不经合伙人会议

表决，即使是一个确实很好的方案，也会让未参加制定、讨

论方案的合伙人心存不爽，给方案实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2

、分配方案一定要兼顾出资、创收、管理等因素。事务所的

出资形成了事务所发展的原始资本，随着事务所的发展，事

务所还会在合伙人的分配中留下一部分作为投入。不管事务

所分配制度中如何来计算合伙人出资的回报，只要不以出资

的比例来决定分红，其他用固定回报率，或超出银行同期利

率的方法来计算出资分配，则应当是合理的。 合伙人、律师

的创收，是事务所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合伙人、律师分配

的主要依据。在事务所发展的各个阶段，分配方案均应体现

“多劳多得”的原则。从合伙人的性质而言，合伙人、律师

的分配是不同的。律师作为合伙所的聘用人员，目前大约有

三种分配方式。以工资收入为主，辅以奖励；以个案收入提

成；以基础工资加个案提成。而合伙人则以分红决定其收入

。一个事务所的存在必然涉及到管理成本。虽则合伙人参加

管理是权利，也是义务，但其为事务所管理花费的巨大时间



、精力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3、分配方案对事务所综合成本

要有合理安排。律师事务所的综合成本有的是非常明确的，

如房租、水电、律师工资和提成、辅助人员的工资、办公费

用、事务所和律师的年度注册、管理费用等。在目前实践中

，有些成本对于合伙人或提成制的律师是模糊的。如，参与

管理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事务所管理中付出的时间、精力如何

计算？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没有管理合

伙人对事务所管理所花费的巨大时间、精力，事务所则不可

能正常运行。4、分配方案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合作与单干

的关系。一个好的分配方案，应该能反映在当时情况下事务

所合伙人的效率与公平、合作与单干的关系。一个合伙所的

分配方案，应反映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体现多劳多得、

鼓励创收的内容。如规定根据每个合伙人创收的数额提取，

如30%（事务所的所得税在成本中另计），则创收50万提15万

，创收100万提30万，创收200万提60万。（2）体现合作和共

同执业的内容。如规定在事务所的全部创收，扣除成本，扣

除合伙人提取的30%。剩余利润中的30%，用于全体合伙人人

均分红。（3）体现综合因素的内容。在剩余利润的70%的钱

款中，可以根据事务所各阶段的情况，设置一些综合的因素

。如创收水平、合伙人年限、当年对事务所特别贡献、当年

受奖励、处罚情况，发表著作、论文等，将这些因素折合成

每个合伙人的分数，再将全体合伙人的分数相加除70%款项

，得出每一分数的价值，再根据合伙人的分数分给各合伙人

。四、关于业务管理的问题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因合伙人间需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以加强事务所的风险管理十分重要。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风险管理应表现在三个方面：加强合伙



人对律师业务的监管；加强合伙人和律师专业水平的提高；

建立风险赔偿机制。1、加强合伙人对律师业务的监管。总体

而言，在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业务水平一般比律师

的水平要高，更因为其在成为合伙人之时，已经对承担事务

所的风险责任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且也愿意承担这种责任。

同时，合伙人彼此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本了解各合

伙人的业务能力和处事风格。而律师，作为聘用人员在合伙

所执业，如因其过错，构成重大赔偿，其个人并无太多的赔

偿能力，只能由事务所和合伙人们承担。因此，律师无论是

心理上的松懈还是能力上的原因，均可能比合伙人更多地造

成业务过错。所以，作为一个合伙所，对律师的业务疏于管

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特别是一些合伙所，对于一些兼

职律师，平时连人都见不着，也不知兼职律师业务具体如何

进行，只管兼职律师收来多少钱，按比例提成后就啥也不管

。合伙人对律师业务的监管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收案

。什么样的案件可以接，什么样的不可以接，律师需请示监

管合伙人，最终由监管合伙人决定。（2）收费。按什么样的

标准收费、收费标准与服务内容，监管合伙人必须知道。（3

）方案的制定。如一个诉讼案件，起诉谁、什么案由、在哪

个法院起诉、时效情况如何等，须接受监管合伙人指导。（4

）过程中的回报。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应随时向监管合伙人

汇报案件的进程，遇到疑难情况，应及时通报监管合伙人，

组织研讨。（5）结案报告。结案后经由监管合伙人签具结案

报告归卷。2、提高合伙人、律师的专业化水平是预防风险的

有效手段。合伙人和律师在处理自己精通专业的法律事务时

，由于其对专业内的实体法、程序法以及一般操作流程有较



全面、深刻的了解，产生错案的比例就会比万金油律师要少

。同时，由于所内实行专业化，其他律师在处理同类业务时

，相互之间的讨论、请教就有了对象，合伙人的监管也便于

落到实处，可以减少整个事务所风险发生的比例。3、建立风

险赔偿机制。目前律师事务所风险赔偿有以下几种机制：商

业保险、律师协会建立互助风险基金、事务所内部风险基金

积累和风险责任追偿。对于合伙律师事务所而言，因需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为了保证合伙事务所的长期发展和合伙人的

切身利益，每年从创收总额中拨出1%3%的风险基金，比较各

类机制的赔付比例，选择其中1种2种作为风险赔偿保障，是

十分重要和必需的。上述问题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制度化建

设中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笔者试图用解构的方法将多年实

践、摸索、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拆散于各位同仁面

前，任君评说。如果此文中的某些观点、做法能为上海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的同仁参考、借鉴，则将令笔者兴奋不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